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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課責與選民投票行為

—以 2014 年高雄氣爆事件為例

游清鑫、蔡宗漢、林長志 
國立政治大學

摘  要

透過選舉表達民意是當代民主重要的運作原則之一，此一過程也體現了政

治課責之價值。然而，選舉時選民可能無法客觀地確認哪些人是需要為錯誤負

起責任，且其它與政治表現沒有直接關聯的因素也可能影響選民對政治人物表

現的判斷，使民主理論所主張選民可以透過選舉淘汰表現不好的政治人物的想

像，無法在具體經驗中被驗證。事實上，政治課責的實踐與民主治理的好壞息

息相關，在臺灣走向成熟民主國家的過程中，此一課題顯得更加重要。本文以

2014年 11月底的高雄市氣爆事件為研究對象，藉由政治課責的理論觀點，瞭
解高雄市選民對該事件責任歸屬的認知，以及這樣的認知如何影響其市長選舉

的投票行為。本文發現高雄市選民在該年的市長選舉中，其投票決定固然仍舊

受到諸如政黨認同與施政表現等傳統因素的影響，但是選民對氣爆事件的責任

歸屬也對其投票決定具有影響力。此一結果也透露出，相較於選民長期心理與

情感取向的政黨認同因素，以及選民可能依據模糊資訊所致的政府施政評估因

素，具有選民感受程度深、注意程度高以及時間接近選舉時程的氣爆事件，更

能直接檢驗政治課責在選舉過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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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主流的選舉研究文獻持續強調選民的自我認同、兩岸統獨立場的偏好，以

及政黨認同因素等，是影響臺灣選民投票決定的主要因素；相對上來講，有關

政府施政表現如何影響選民投票的問題，其結論並不一致。然而，文獻上對

於政府施政表現如何影響選民投票缺乏一致性的觀點，並不會因而否定其重要

性，反而點出了進一步深入探索的必要性。一方面，政府施政表現在重要的政

治發展階段具有無可否認的影響力，例如第一次政黨輪替的 2000年總統選舉，

內部分裂固然是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敗選的因素之一，而該時期普受詬病的「黑

金政治」也對國民黨的選舉造成不利影響；同樣的，民進黨籍陳水扁總統及其

親近人員的貪污問題，也是導致民進黨在 2008年總統選舉時失去政權的重要

原因；而國民黨籍的前總統馬英九在第二任期間的施政受到民眾嚴厲批判，也

讓民進黨在 2016年有更好的機會取而代之。另一方面，過度集中於意識型態

與認同等面向的政黨競爭不利臺灣邁向更為成熟的民主，觀諸西方成熟民主國

家政黨輪替的經驗，可以發現執政者的表現好壞通常扮演關鍵性地位，而這樣

的政治樣態也是責任政治的表現。對臺灣來講，現階段政治發展的重點已經不

是如何根絕威權體制的弊病，而在於經過幾次政黨輪替之後，如何讓政黨以更

負責的政策競爭與施政表現贏得人民的支持，儘快提升民主治理的新階段。

強調以政府表現作為選民投票支持依據的觀點也是民主政治強調政治課責

的重要原則。眾所周知地，跟其他政府體制比起來，民主體制所強調的並不是

政府政策是否具有最高效率，而是強調政府政策的良窳必須以民眾的評斷為依

歸，當政府施政不孚眾望時，民眾便可以透過選舉機制進行懲罰，使現任者在

選舉中失利、甚至輸掉政權；而如果民眾認為現任者的表現令其滿意時，也應

該有利現任者在選舉中獲利，增加繼續執政的機會。由於政治課責在國內的研

究仍屬起步階段，有關臺灣民眾對於政府責任歸屬的研究並不多，而在 2014

年 7月底高雄市所發生的一場氣爆事件，造成民眾鉅大生命與財產損失，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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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衝擊高雄市民的心理感受，也受到全國民眾的高度關注。該事件也提供一

個研究政治課責的機會，讓研究者可以探索民眾對該事件的責任歸屬以及政府

處理的表現評估，是否會影響其在市長選舉的投票意向。

本文以下先簡要討論政治課責的相關理論，以及選民評估政府施政的相關

問題，並透過問卷調查了解高雄市民對氣爆事件的責任歸屬，探索高雄市民的

課責觀以及對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如何影響其在市長選舉中的投票決定，過程

中也納入其他非課責因素，如政黨認同與選民個人的基本資料進行分析，最後

也將依據個案分析結果，於結論部分進行總結與提出本主題未來研究方向的建

議。①

貳、政治課責之研究

就一個民主體制下的政治領袖來講，如果要持續保有政治職位便須要隨

時滿足民眾的各項期待，如同學者 Key（1966:10）所指稱的：「對於失去人民

支持的恐懼強而有力地規範了政府的行動」（the fear of loss of popular support 

powerfully disciplines the actions of government），當政府或政治人物時刻想著

如何藉由人民滿意的施政表現，避免在下次選舉失去人民的支持時，此一過程

便產生了人民對政治人物的課責關係。所以，為了要持續取得人民的支持，政

治人物必須向人民說明其決策的理由，尤其當人民對其作為有所質疑時更是

如此，而如果人民覺得政治人物的決策不當，政治人物也必須因而受到處罰

（Schedler, 1999:17）。然而，政治課責的出現固然是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項目，

但是，學術界對政治課責的研究並沒有一致的面貌（Mainwaring and Welna, 

① 本文雖以高雄市民在 2014年市長選舉投票意向為分析對象，但分析的重點不在理出影響
選民投票決定的各種重要因素，而是藉由該次選舉聚焦於探索政治課責因素在選民投票

過程中的影響力，因此，重點在政治課責與投票決定兩者之間的關係，而非對選民的投

票決定提出完整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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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Schmitter, 2004）。綜觀學者對政治課責內涵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討論政

治課責的來源（sources）、強度（strength）、方向（direction）以及適用的標

的（objects）等面向（Schedler, 1999; Cheibub and Przeworski, 1999; Scott, 2000; 

O’Donnell, 2003; Gormley and Balla, 2004; Schmitter, 2004; Grant and Keohane, 

2005; Hellwig and Samuels, 2007; Kayser and Peress, 2012）。

政治課責的來源通常有來自內部的課責，例如官僚體系對於官員表現的評

鑑系統，亦有來自外部的課責，例如司法體系對於政府官員的監督，或是更常

見的一般民眾透過選舉對政治人物表現評價的課責行為。課責強度指涉的是課

責之後所提供的獎懲程度，政府官員可以藉由良好表現而受到升遷或加薪等獎

賞，但如果表現不好則可能受到降級甚至開除的處分，而對執政黨來講，民眾

對其表現評價高時，有利其繼續執政，評價低時，則可能在選舉中失利甚至失

去政權。而常見的課責方向則有水平課責與垂直課責兩種，前者常以政府機關

之間彼此的權力制衡關係為主，例如民主憲政下立法、行政與司法三者之間相

互的權力制衡；後者有時強調一個上對下的權力關係，例如行政首長對其政府

官員的課責，有時則是選民由下而上地藉由選舉將表現不佳的政治人物趕下台

或是促成政權轉移等，都屬於典型的垂直課責。而課責標的則是指受到課責的

對象，在政府部門則是所有包含民選與非民選的政府官員，經過課責後這些官

員的地位隨之改變，其中最具影響的則是對民選領袖的課責，如果因為表現不

佳而遭選民淘汰，將造成整個政府的變動。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政治課責的來

源、方向、強度與標的都是研究政治課責的內涵，但實際討論中並無法將這些

內涵單獨討論，因為課責的出現會同時包含多重內涵，例如對政府官員的課責

可以是來自政府內部、由上而下的課責，但同時也可能有來自司法部門的水平

課責，或是來自外部選民由下而上的在選舉中進行課責。同時，由於這些不同

內涵的組合，在最高行政首長選舉所產生的政治課責結果也並不一定會造成政

府的轉換，而是出現執政黨在議會中席次的減少，或是在其他層級選舉失利等。

從理論適用的角度來看，多數政治課責的研究從「委託人—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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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agent）的觀點出發，強調選民將其參與政府決策的權力委託給民

選官員，民選官員成為選民的代理人執行各項政府職務（Ferejohn, 1986, 1999; 

Gailmard, 2014；蔡宗漢、游清鑫，2016）。其間重要的關鍵點是當代理人接受

委託人的委託時，其行為必須可以隨時受到委託人的評估，委託人依據這些評

估結果來決定是要給代理人獎勵或者懲罰，並透過選舉來進行獎懲結果，如果

代理人的表現令委託人滿意，則委託人將持續維持與代理人的關係，意即透過

選舉繼續支持代理人在位；或者如果不滿意代理人的表現時，委託人即在選舉

中支持其他的代理人來行使其權力。此時，選舉與政治課責的實踐是密不可分

的，定期選舉的舉行不僅提供選民評估政治人物過去表現的機會，也讓政治人

物有機會向選民提供各項施政資訊與成果，因此，每一次的選舉之後，不論是

原有政黨繼續執政，或是造成政權轉移，其結果也被視為政治課責的體現。

在經驗研究上，即便是沒有討論政治課責的主題，經常可以看到研究者將

選民對現任者的表現評估視為選舉的重要因素，當現任者有令人滿意的表現

時，將更有利其選舉命運（黃秀端，1994；吳重禮、李世宏，2003, 2004；張

傳賢、張佑宗，2006；蕭怡靖、游清鑫，2008；蕭怡靖、黃紀，2011；俞振華，

2012）。而現階段國內學者透過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與亞洲民主動態研究（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兩大資料庫中，也可以看到多樣與選舉課責相似的操作化定義，內容包

含了政府的整體施政表現的評價、政府各部門（政府機構）的表現評價、政治

人物的表現、政黨表現、特定議題的表現評價、總體經濟表現評價以及個人經

濟情況的評價等，內容相當多（游清鑫、林長志，2014）。

除了這些以政府或政治人物實際表現的課責研究外，也有部分研究傾向

測量一般民眾對於課責的觀念或價值主張。例如在張佑宗（2009）與蕭怡靖

（2013）的研究中，除了探索民眾政治課責如何影響其政治態度與行為之外，

更進一步就民眾課責觀的建構與操作方法進行探索。張佑宗藉由 ABS的資料

建構出前述 O’Donnell等學者所提出的水平課責觀與垂直課責觀，並將民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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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傾向歸類成自由民主（民眾同時具有垂直課責與水平課責）、民粹民主（民

眾具有垂直課責但缺乏水平課責）、開明專制（民眾具有水平課責但缺乏垂直

課責）與傳統威權（民眾同時缺乏垂直課責與水平課責）等四類，並指出雖然

多數台灣民眾具有民粹式民主的特質，即普遍認為可以透過選舉實踐課責，但

是對於政府機關之間的課責關係並不重視。蕭怡靖的研究也是從前述 Schedler

與Mainwaring等人的論述為基礎，將課責種類分成政治課責（政府必須公開

回應人民對政策的質疑）、機構課責（政府機構之間的課責關係）與社會課責

（媒體與社會團體監督政府施政的必要性）三種，透過電訪資料分析得出台灣

民眾在政策回應的政治課責觀要高於社會課責觀，而機構課責觀則相對最低。

其結論也指出民眾在選舉時，會以政治課責作為投票抉擇的考量依據，且民眾

對於整體民主運作的滿意度高低也會受到政治課責落實程度的影響。

在國外的研究中，現任者在經濟問題上的表現更是研究者普遍用來解釋選

舉結果的重要因素，這一部份的研究可以回溯性（retrospective）經濟投票的

研究為代表，如同 Ferejohn（1986:7）指稱的，選民會藉由現任者在經濟議題

上的表現來決定是否支持該現任者，當經濟表現不錯時，現任者便容易贏得選

舉，反之則否。這樣的研究論點也受到其他學者廣為驗證與延伸，從總體與個

體的角度進行跨時與跨國的分析，大體上也肯定選民回溯性經濟投票對選舉結

果的重要性（Kramer, 1971; Kuklinski and West, 1981; Kiewiet and Rivers, 1984; 

Lewis-Beck, 1988, 1997; Shaffer and Chressantis, 1991; Lockerbie, 1992; Lanoue, 

1994; Monardi, 1994; Svoboda, 1995）。

由於用來說明經濟表現好壞的指標，例如經濟成長率、失業率或是通貨膨

脹等，多具有明確的數字意義與容易取得，有利選民在選舉當中可以參考，使

得以執政者在經濟議題上的表現作為政治課責研究的操作化依據具有理論簡潔

性（theoretical parsimoniousness）的優點，有利進行更多個案與國家的比較研

究。但是，以政府表現評價為主的回溯投票，尤其是回溯性經濟投票，在實際

的應用上卻存在以下幾點嚴肅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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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經濟問題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性，選民也容易以國家的經濟表現作為

投票依據，但就政府整體施政的內容而言，選民對政府經濟表現的評估只是其

投票決定的依據之一，其他非經濟因素，同樣也會是選民投票決定的依據。

而且一般性施政表現的內涵要比經濟表現評估更為廣泛，舉凡政府在各層面的

表現，如社會福利、外交、國家安全、環境保護等等都會被納入，政府在這些

個別層面的表現，也會提供選民一個綜合性的評價依據，而經濟因素可能只是

其中之一，但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依據。也就是說，選民進行回溯性投票時，

在多數的情形下是同時針對多重議題的評估，政府在這些議題上的表現各有長

短，此時，影響選民投票的因素變得複雜難測。如果在選舉前又出現突發性議

題，如同本文所要討論的氣爆事件，則原有強調過去一段時間政府經濟表現的

回溯評估便無法適用。因為選舉前的特殊事件並無現存的歷史資訊可供搜尋，

卻可能對即將到來的選舉產生影響，這些問題都是經濟因素無法涵蓋的。

其次，選民容易感受、理解過去一段時間政府表現的好壞，但卻不一定可

以將功勞或責任正確地歸屬到執政者身上。換言之，要判斷政府在過去一段時

間的表現可能不太困難，但是能否將施政的功過連結到執政者的表現則是另一

回事，在許多時候，選民並不清楚政府施政與最後表現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更多時候甚至將與政府施政不相干的事件發展，也視為政府政策的效果，因而

錯亂了政府對其政策表現所應擔負的責任界線。例如，國家經濟表現的優劣除

了政府政策的效果之外，同時也受到國際經濟因素的影響，當國家的經濟發展

遲緩，失業率上升等負面現象出現時，政府固然難辭其咎，但如果同時間觀察

鄰近國家，或是與其他經濟發展程度相若的國家相比時，卻常可以發現其他國

家的經濟負面表現更為嚴重，相較之下，本國的經濟表現則是差強人意，以此

來批評政府在經濟上的表現不佳，進而讓政府在下次選舉中落敗，則難免有「錯

殺」之嫌。當然，也可能發現本國的經濟雖然不差，但如果與其他條件相當的

國家相比時，卻是屬於後段地位，此時如果政府在選舉中仍舊獲得選民的多數

支持，則至少在經濟層面的評估上難免有「溢美」之憾。而不論是「錯殺」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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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都顯示出在實踐政治課責時，選民對於政府施政表現的評估以及責任歸

屬問題經常存在相當高的難度，此種現象也透露出回溯性投票理論的盲點。

第三、如果有一些突然發生的事件，深刻影響人民的生活，此時政府對該

突發事件的處理結果也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持平而論，既然有突發事件的

出現，就與政府已經規劃好的施政內容沒有直接關係，政府卻仍是責無旁貸地

需要儘量減輕該事件對人民權益的傷害，但選民心中並不一定會很客觀地認同

突發事件本身所具有的不可預測性，也不一定會很客觀地評估政府對於突發事

件的處理表現。與既有的政治認同因素相比，突發事件的影響力可能相對短暫，

如果該事件又成為選舉議題，不論是候選人刻意在選舉中進行操作，或是該事

件恰好與選舉時程相接近，這一印象鮮明的突發事件，以及該事件與政府表現

的關聯，同樣也會成為選民投票時的影響因素。

針對前述三項回溯性投票的困境，學界的討論並不算少，而近期 Achen與

Bartels的研究更有提出相當完整與直接的說明。兩位學者指出：選民是短視的

（myopic），對於經濟成長問題的評估幾乎都是集中在每一次選舉之前的幾個

月，而非執政者在任期內的所有表現（Achen and Bartels, 2016:16）；選民對於

政府責任歸屬更容易受到非執政因素的影響，例如經濟困境可能來自全球的金

融危機，或是社會不安可能來自突發事件，因此，諸如水旱災的發生或是海岸

發生鯊魚攻擊事件等，選民都可能將這些問題歸咎於當時的執政者，造成執政

者在選舉中失利，而選民在選舉過程中的回溯評估則是一種「盲目回溯」（blind 

retrospection）（Achen and Bartels, 2016:116-35）。亦即 Achen與 Bartels並不否

認選民會透過回溯性的思考評估政府表現，也認為這樣的表現評估仍舊會影響

其投票決定，只是最後的結果可能是選民因為資訊不明而盲目課責。

值得注意的，雖然 Achen與 Bartels強調選民對水旱災與鯊魚攻擊事件的

責任歸屬模糊，導致最後選舉結果不利於現任者，是來自於事後投票結果的分

析與推論，但並沒有進一步討論選舉期間不同陣營的候選人對該事件的立場與

互動情形。事實上，突發事件不像常規的競選活動可以事前規劃，其結果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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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最後的選舉帶來不確定性，而且如果該事件對民眾的權益造成重大影響，

自然會受到民眾極大的關切。在此情形下，在野的挑戰者會視該突發事件為攫

取更大選舉利益的機會，常見的狀況是一方面關切事件的受害人，一方面追究

現任者的責任，將整體事件導向執政者的無能。相較於此，突發事件向來是

執政者所不樂見，也容易造成政治上的損失，2011年 3月 11日發生於日本福

島的地震以及隨後而來的海嘯與核災，致命地衝擊了當時執政的日本民主黨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的治理能力與執政地位。

但是，突發事件也不必然地都會對執政者造成不利的選舉影響。事實

上，面對突發災難的出現，掌握最多資源的執政者站在處理災難的第一線，

如能發揮穩定人心與迅速救災的功能，執政者反而可以獲取更高的聲望，例

如 2001年 9月 11日美國紐約遭受恐怖攻擊時，當時紐約市長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的相關反應與作為，即受到紐約市民的普遍肯定；類似的，2016年

2月 6日肇因高雄美濃地震對台南市所造成的維冠大樓倒塌與上百人死亡的意

外，也讓時任台南市長的賴清德因為盡心救災與慰藉人心而提高其聲望。近期

王文誠（2016）以災難政治學的觀點出發，說明高雄市長陳菊藉由中央與地方

政治鬥爭之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s）與不均地理發展的策略應用，讓地方

的氣爆事件成功地轉化焦點為中央政府長期南北產業發展策略設計不良，並沖

淡高雄市作為氣爆事件究責對象的身份，最終促成陳菊得以大幅度領先挑戰者

而連任成功。該文是少數從政治（鬥爭）的角度討論高雄氣爆事件的研究，提

供諸多高雄市政府如何配合不同的時間點提出氣爆事件責任的論述，讓陳菊市

長得以化危機為轉機，除了理論的應用之外，也對氣爆事件提供相當有用的資

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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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氣爆事件與研究設計

一、氣爆事件

在 2014年 7月 31日晚間 8點左右，位於高雄市凱旋三路與二聖一路上的

人孔蓋忽然向上爆衝，隨即帶出濃厚瓦斯氣味的白煙，約莫三個小時之後，附

近區域陸陸續續出現帶有強大火焰的多次爆炸，除了導致附近大規模的道路與

房屋損害、斷電、斷水之外，更不幸地造成超過 30名市民死亡、300名市民受

傷之悲劇。② 此一意外事件隨即引來媒體與全國各界的密切關注，高雄市政府

與中央政府也隨即展開大規模的救援行動。除了後續的救災行動，包含高市在

內的全國民眾，也隨著媒體的密切報導，開始對中央政府以及高雄市政府在此

事件的回應方式有了不同的觀感。一方面，報導指出高雄市政府官員在第一次

爆炸時即接獲消息，但卻沒有有效地採取回應措施，而高雄市的反對黨議員（國

民黨議員）也控訴民進黨的市長陳菊在此事件上的疏失。但另一方面，執政黨

議員（民進黨議員）則指控曾任市長的吳敦義（國民黨籍）應該為其任內有關

瓦斯管線的設計與埋設不良、並進而造成此次爆炸負責。在此同時，社會各界

排山倒海而來的批判與究責，也迫使一些與此事件直接相關的政府官員快速去

職，包含中央層級的經濟部次長以及地方高雄市政府的副市長、水資源局局長、

公共工程局主任以及高雄市捷運局局長等，且司法單位也隨即介入，追究與此

意外事件關係密切的李長榮化工公司。 

不論是司法責任的追究，或是政治責任的歸屬，都並非在短時間內便可以

有一個明確的結果。然而，隨著 2014年高雄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的逼近，此

一事件格外地具有政治重要性。氣爆事件距離 11月 29日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

不到四個月，在野的國民黨當然會使用各種可用的手段抨擊高雄市政府嚴重失

② 有關傷亡人數在媒體之間有不同的說法，如以本事件三週年之後的報導來講，該事件最
後造成 32人死亡、321人受傷。但不論媒體對最終傷亡人數的差異，該事件造成重大人
命與財產損失則是毋庸置疑。見蘋果日報（2014）、林伯驊（2018）、維基百科（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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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並且應該為氣爆事件負起全責。但執政的民進黨則試圖將氣爆事件解讀成

在中央執政的國民黨長期忽視高雄市的公共安全問題，並且在高雄地區不當地

發展具污染與危險的化工產業（王文誠，2016）。另一個中央與地方的角力點

則是當時陳菊市長一再地向中央政府呼籲儘快提供足夠的資金協助高雄市進行

救災與重建，但此要求並不順利，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江宜樺雖然重申全力救災

迫切性之外，對陳菊市長的鉅額財務救援無法全數回應，也讓中央政府與地方

政府在救災重點上有所出入。

本文研究目的並非想要討論究竟哪一方需要對氣爆事件負責，或是應該有

多少的法律責任，而在於藉由此一突發事件，探索高雄市選民的課責認知如何

影響該年底的高雄市長選舉。就課責研究的角度來講，氣爆事件對高雄市，甚

至於全國地區來講，都是 2014年地方選舉的重大事件，選定該事件進行研究，

將有助於避開前述政治課責研究文獻所點出的兩個重要問題。第一，可避免選

民進行回溯投票時，對政府施政或是重大政治事件可能存在資訊與理解程度不

足的問題。氣爆事件對於高雄市民來講，資訊應已經相對充分。不論是損害問

題、救災問題，高雄市政府首長以及中央官員對此事件的發言等，在該事件發

生之後，幾乎佔據了與高雄市相關的所有新聞版面，並且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

間，在此情形下，可以減輕選民對該事件認知性不足的問題。第二則是可避免

選民因時間拉長導致記憶模糊的限制，從事件發生到高雄市長選舉不到四個月

的時間，兩者時間相距並不長，且這期間持續出現的新聞報導並不少，如此可

以讓高雄市選民在市長選舉時仍舊有相當的記憶，有助於選民以該事件評斷政

府責任，並進而在選舉中進行課責。③

③ 本文主要關切點在民眾如何評價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氣爆後的作為，以及這樣的評價
是否會因此影響其投票抉擇。至於民眾對該事件的注意程度，主要是說明氣爆事件對高

雄市民眾來講並不陌生，而民眾所持有的資訊是否正確，則需要更多時間與資訊的呈現

才能回答，這兩者如何影響民眾對兩造政府的善後處理評價，以及最後的市長投票抉擇，

理應是另一個研究問題，限於理論興趣與本文篇幅，本文並沒有從此方向進行討論，而

直接聚焦於民眾所認知的處理評價與投票之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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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在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相互角力的過程中，由於媒體的相關報導，

選民對於整體氣爆發展應有相當程度的掌握。本文並不強調選民資訊的正確與

否，而且就算選民對氣爆事件相對有比較多的認知時，其資訊來源也不一定就

是最終最正確的資訊，因為進行電話調查時，有關氣爆事件的司法責任歸屬，

與相關的賠償問題都還沒有完成。所以，本文藉由與投票日期相近，與選民就

其自我所遭遇與認定的各種資訊，作為評估前述兩造政府的處理方式，以及這

樣評估與市長投票選舉的關聯性。此外，以此重大事件作為政治課責的研究，

也有別於多數以政府整體表現，或是在經濟方面的施政表現作為課責依據的研

究。相較之下，對選民的感受而言，此事件要比政府的整體施政或是經濟表現

更為具體與直接，尤其是對高雄市選民應有更強的感受，透過選民對此事件的

主觀究責與對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兩者相互比較，將更有助於政治課責的完整

研究。

二、資料來源、研究問題與變數設計

基於前述研究文獻的討論，本文嘗試透過氣爆事件的剖析，以 2014年高

雄市長選舉為例，檢驗民眾對氣爆事件責任歸屬與其投票決定之間的關連性。

使用資料係採自行政院科技部資助之《政治課責—制度設計、選民資訊與投票

行為》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102-2410-H-004-131-MY3），該計畫係由國

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執行，計畫主持人為游清鑫教授。該研究案係以電

話訪問蒐集資料，調查母體為設籍高雄市年滿 20歲及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

訪問時從中華電信住宅電話簿抽取電話號碼，依據所有的區域號碼之帶頭碼組

合（prefix）與電腦隨機產生亂數做為後 2碼，構成完整電話號碼抽樣清冊，

以隨機撥號抽樣方法（Random Digit Dialing, RDD）選出訪問家戶，執行電訪

時，訪員於電話接通後，按照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進行訪問，

訪問期間自 2015年 1月 21日至 1月 25日，訪問完成 1,143個有效樣本，以

95%之信心水準估計，最大可能隨機抽樣誤差為：±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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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的變數設計上，被解釋的變數是選民投票對象。在該年高雄市長選

舉當中，主要候選人有尋求連任的民進黨陳菊市長，以及代表國民黨參選的楊

秋興，另有無黨籍的周可盛共三位候選人，而實際選舉結果是陳菊以 68.1%得

票率贏得連任，主要的挑戰者楊秋興得票約為將近 30.9%，而另一位挑戰者周

可盛得票率僅有 1%左右，由於周可盛的得票比率並不高，因此在本文的分析

中，僅包含投票給兩大政黨候選人陳菊與楊秋興兩人，周可盛的得票率與其支

持者並不納入分析。

在解釋變數上，主要是以民眾在氣爆事件相關問題上的認知為主，包含氣

爆責任歸屬認知、中央政府處理氣爆滿意度，與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滿意度三

項。首先，藉著本次氣爆事件的出現與後續地方與中央政府相互攻訐，本文

設計出民眾對該事件的課責觀，測量民眾對氣爆事件政府責任歸屬的認知。此

課責觀不僅非常聚焦地以此次氣爆的過程為對象，探索民眾究竟認為是中央政

府或高雄市政府應該對此事件負起比較多的責任，同時也更有可能將此種責任

歸屬連結至選民在市長選舉的投票決定，意即當民眾認為高雄市政府應當對氣

爆事件負起較多責任時，在市長選舉中會因為究責之故，傾向投票給挑戰者，

反之，則繼續投票給現任者。問卷內容為：「請問您認為這次氣爆的發生，是

中央政府還是高雄市政府應該負比較大的責任？」選項是以具有強度遞移的

Likert尺度呈現：「中央政府負全部的責任」、「中央政府負大部分責任」、「高

雄市政府負大部分責任」、與「高雄市政府負全部的責任」。但在實際訪問過

程中，受訪者的回答有出現這四個既定的選項以外的內容，例如受訪者認為高

雄市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責任是「一半一半」、或是「都有」、或是「李長榮公司」

（本次氣爆管線所屬公司）等，這些選項在最後模型分析時，依其意涵分別被

重新歸類到「中央政府負大部分責任」、「高雄市政府負大部分責任」，或是「無

反應」的選項中。

其次，在氣爆發生之後，高雄市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儘管對責任歸屬有所爭

執，但後續的救災與重建工作仍持續進行，兩造政府在這些善後工作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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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上也是民眾判斷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據，也會對緊接而來的市長選舉產

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因此，在前述責任歸屬變數之外，本文也針對民眾分別對

於中央或地方兩造政府的表現評估進行了解，並假定當民眾滿意高雄市政府對

氣爆事件的處理方式時，會傾向在市長選舉中繼續投票支持尋求連任的陳菊；

但是如果民眾對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的方式感到滿意時，會傾向在市長選舉

中，投票支持挑戰者楊秋興。兩道題目的問卷內容分別為：「整體來說，請問

您對於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的表現滿不滿意？」與「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中

央政府處理氣爆的表現滿不滿意？」選項的呈現也是以常見具有強度遞移的

Likert測量方式呈現：「非常滿意」、「有點滿意」、「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

除了前述與氣爆事件緊密相關的三個問題之外，本文同時也依循既有政治

課責研究常用的施政滿意度評估，設計選民回溯評估施政表現的問題，包含了

民眾對高雄市政府、中央政府在過去施政表現以及現任市長的施政表現評估，

從中理解在 2014年高雄市長選舉當中，民眾的施政滿意度如何扮演政治課責

的機制，是否當選民認為高雄市過去的施政表現令人滿意時，將繼續支持現任

者，反之則支持挑戰者；而當民眾滿意現任市長的表現時，也會持續將選票支

持尋求連任的現任市長，反之則投票給挑戰者。前述各變數具體的問卷內容以

及變數值的編碼方式，可參閱本文附錄一的內容。最後，在投票行為研究常見

的政黨認同因素，以及選民基本的社會特徵因素，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

在台灣的選舉當中具有重要性，本文也將一併納入分析中，但由於這些因素已

經有相當多的討論，在此不再進一步贅述其與投票決定之間的關聯性。

肆、資料分析

在資料分析部分，本文主要採取兩個階段來進行，第一階段主要是以描述

性分析討論前述核心問題，包含：投票支持對象、氣爆責任歸屬、氣爆處理評

價以及施政評價等。第二階段則是以這些問題再納入當前選舉研究常用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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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等社會人口變數，進行二元邏輯斯迴歸（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

有關民眾投票意向部分，如表一所示，有五成一的受訪者表示投票支持尋

求連任的陳菊，只有一成一的受訪者表示其將選票投給挑戰者楊秋興。如同許

多調查結果一樣，受訪者所反映出的投票意向分布與實際的選舉結果有不小的

出入，主要原因可能在於選民遺忘，或是不願意告知調查單位真正的投票決定

等，本次的調查結果有高達三成七以上的受訪者對投票對象的回答是「其他」，

即可能是這樣受訪者此種心態或狀況的反映。④

在氣爆事件的注意程度方面，本問題主要是在檢驗該氣爆的發生，與事後

的發展，能否讓高雄市民共所矚目，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三成的受訪者表示「非

常注意」氣爆事件，其次是有超過四成三的受訪者表示「有點注意」氣爆事件，

另外分別有兩成左右與 2.8%的受訪者表示對氣爆事件「不太注意」與「非常

不注意」，此外尚有 3.5%的受訪者對此問題無反應。此一結果顯示氣爆事件的

確是高雄市民在選舉期間相當關注的意外事件，如果將「非常不注意」與無反

應兩者的比例一併思考，則只有不到 6%受訪者對此事件沒有任何感受，也相

當程度說明以該事件作為本文分析個案的適當性。

有關氣爆責任的歸屬問題，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受訪者是抱持著中央政

府與高雄市政府都須要負起相當責任的看法，而將事件責任全數歸咎中央政府

或是高雄市政府的受訪者相對較少。更具體而言，有三成七左右的受訪者認為

④ 訪問結果顯示受訪者有低度回答的傾向，且對選舉落敗的楊秋興（其實際得票率約為
31%左右）的低度回答要比對贏得選舉的陳菊（實際得票率約為 68.1%）更為明顯，透
露出電訪調查數據與實際選舉結果有明顯差距。同時在受訪者當中分別有 1%表示無投票
權，20.5%表示沒去投，2.2%投廢票，以及 13.7%的受訪者對此問題表示忘了或是拒答，
這些受訪者無法直接納入投票決定的分析模型當中。經比較後得知，此結果與 TEDS2014
的面訪調查相似，說明確有高比例的高雄市選民對選後調查不願意回答，這一部分的確

造成分析過程中的困難。為求謹慎，本文也嘗試檢驗在這些類型選民的政黨特性、性別、

年齡與教育程度特性，其投票選擇也大致上呈現隨機性分布，或者因為類別個數過少而

無法判定，因而在分析中，就以楊秋興與陳菊兩人的支持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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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選民投票對象與氣爆相關問題態度分布

問卷內容 次數 百分比

市長投票對象

　楊秋興 126 11.0
　陳菊 585 51.2
　周可盛     4   0.4
　其他（無投票權、沒去投、投廢票、無反應 *） 428 37.4

氣爆事件注意程度

　非常注意 347 30.3
　有點注意 497 43.5
　不太注意 232 20.3
　非常不注意   32   2.8
　無反應   35   3.1

氣爆責任歸屬

　中央政府負全部的責任 117 10.2
　中央政府負大部分責任 326 28.5
　高雄市政府負大部分責任 424 37.1
　高雄市政府負全部的責任   98   8.6
　一半一半   21   1.8
　都有   32   2.8
　李長榮公司（業者）   12   1.1
　吳敦義前高雄市   14   1.2
　以前的中央政府     2   0.2
　以前的高雄市政府     8   0.7
　無反應   90   7.9

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滿意度

　非常滿意 381 33.4
　有點滿意 464 40.6
　不太滿意 123 10.7
　非常不滿意   78   6.9
　無反應   97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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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內容 次數 百分比

中央政府處理氣爆滿意度

　非常滿意   40   3.5
　有點滿意 192 16.8
　不太滿意 380 33.2
　非常不滿意 385 33.7
　無反應 146 12.8

中央政府施政滿意度

　非常滿意   12   1.0
　有點滿意   81   7.1
　不太滿意 368 32.2
　非常不滿意 597 52.3
　無反應   85   7.5

陳菊市長施政滿意度

　非常滿意 429 37.5
　有點滿意 494 43.2
　不太滿意 107   9.4
　非常不滿意   55   4.8
　無反應   59   5.1

資料來源：游清鑫（2015）。
說　　明：*無反應包括：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表一　選民投票對象與氣爆相關問題態度分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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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件應該由「高雄市政府負大部分責任」，其次是有超過兩成八的受訪者

認為應由「中央政府負大部分責任」，再來是有約一成的受訪者認為「中央政

府負全部的責任」，以及最後有 8.6%的受訪者認為「高雄市政府負全部的責

任」，最後則有 7.9%的受訪者對此問題無反應。此外，受訪者在回答的過程中，

也有主動提及一些其他選項，如「一半一半」、「都有」等，但整體比例並不高。

氣爆事件發生後，民眾對中央政府與高雄市政府的後續處理，受訪者分別

對兩造政府有不同的評價。有關民眾對高雄市政府的處理觀感部分，絕大多數

的受訪者傾向滿意高雄市政府的處理方式，其中，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有點

滿意」高雄市政府的處理方式，接著是有超過三成三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滿意」

高雄市政府的處理方式；在另一方面，分別只有略超過一成與 6.9%的受訪者

表示「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高雄市政府在氣爆事件的處理方式。相較

之下，受訪者對於中央政府的處理方式則多有不滿，其中，同時，分別都有超

過三成以上的受訪者對於中央政府在處理氣爆事件的表現「不太滿意」或「非

常不滿意」；在正面評價部分，有一成六的受訪者對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的

方式「有點滿意」，以及 3.5%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滿意」。整體來講，受訪者

不滿中央政府對氣爆事件的處理方式高於不滿高雄市政府對氣爆事件的處理方

式，這樣的觀感或許也與當時兩造政府彼此相互指責，以及中央政府對高雄市

政府對於投入救災的需求有不同的看法有關。⑤

再者，就民眾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過去施政的一般性評價，整體調查結

果類似前述有關氣爆問題的處理評價一項，高雄市政府得到多數受訪者的正面

肯定，而中央政府則有很高的負面評價。具體而言，有高達五成二的受訪者

對中央政府過去的施政表現表示「非常不滿意」，其次是有三成二的受訪者表

示「不太滿意」，而表示「有點滿意」與「非常滿意」的受訪者比例偏低，分

⑤ 針對善後問題的處理上，高雄市政府要求提高救災層級與救災預算，但時任行政院長的
江宜樺則表示對於救災行動無須特別立法、無須設立特別機構、以及無須編列特別預算

（自由時報，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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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只有 7.1%與 1.0%。相較之下，有四成三的受訪者表示對陳菊市長過去施政

表現感到「有點滿意」，更有超過三成七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滿意」，而感到

「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的受訪者比例偏低，分別只有 9.4%與 4.8%。

此一結果也與遠見雜誌在 2015年「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相似，在該調查

中高雄市長陳菊的施政滿意度已連續三年獲得五星級最高評價（遠見編輯部，

2015）。換言之，儘管氣爆事件的發生，高雄市民對於陳菊市長的表現仍舊有

相當高的滿意度。

除了瞭解高雄市民對前述相關問題的態度分布之外，下一個問題便是這些

態度分布與市長投票對象之間的關聯性如何？從表二的結果來看，⑥ 整體結果

與原有的研究期待相吻合，即當選民認為責任歸屬在中央政府、對中央政府處

理氣爆的方式不滿意以及對中央政府的施政表現不滿意時，都會傾向將選票投

給尋求連任的陳菊；相對上，當選民認為高雄市政府應該負起較大責任、不滿

意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方式、以及不滿意高雄市政府的施政時，相對也會有比

較高的比例投票支持挑戰者楊秋興。

前述表二的關聯性分析指出民眾對於政府的各種表現，不論是針對氣爆的

責任歸屬、處理方式、或是過去的施政有不同評價時，也都會與其最後的投票

決定有密切關係。然而，表二所呈現的僅是個別問題與選民投票意向的關聯分

析，例如責任歸屬不同與投票決定不同具有相關性，僅驗證了本文所列舉的幾

個研究問題的確與選民投票決定有關。但究竟這些問題是以何種方式來影響選

民的投票決定？以及當這些問題同時出現時，個別問題與選民投票決定的原有

關聯性是否會改變？

為了進一步確認前述問題，本文透過二元邏輯斯迴歸分析，先檢定從氣爆

問題的影響力、隨後再加上施政滿意度變數、最後再加上政黨認同與其他社會

⑥ 在關聯性分析的資料處理過程中，考量解釋變數原有四個刻度的 Likert尺度中，會有部
分回答選項由於個數過少而不適合進行卡方檢定，因此，表二中的解釋變數中的選項是

將原有四個刻度在簡化成兩個選項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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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責任歸屬、處理評價、施政滿意度與投票關聯性

陳菊 楊秋興 個數 統計值

總體投票對象 82.3% 17.7% N=711

責任歸屬

　傾向中央政府 96.5%   3.5% n=346 n=636, χ2 =117.764, df=1, 
p<.001　傾向高雄市政府 64.8% 35.2% n=290

高雄市政府處理滿意度

　不滿意 26.5% 73.5% n=  98 n=674, χ2 =191.114, df=1, 
p<.001　滿意 92.0%   8.0% n=576

中央政府處理滿意度

　不滿意 86.9% 13.1% n= 512 n=643, χ2 =21.944, df=1, 
p<.001　滿意 68.7% 31.3% n= 131

中央政府施政滿意度

　不滿意 85.3% 14.7% n=633 n=682, χ2 =42.350, df=1, 
p<.001　滿意 42.9% 57.1% n=  49

高雄市政府施政滿意度

　不滿意 16.7% 83.3% n=  84 n=694, χ2 =219.225, df=1, 
p<.001　滿意 92.0% 8.0% n=610

資料來源：游清鑫（2015）。

人口變數，得出如表三的三個模型。模型中的被解釋變數即為選民的投票對象，

分別為代表民進黨尋求連任的陳菊以及國民黨的挑戰者楊秋興，並以陳菊為觀

察組、楊秋興為參考組的方式呈現。至於解釋變數部分，氣爆責任歸屬、氣爆

處理評價以及施政評價皆先重新歸成兩類的形式代入模型（如同前述表二方

式），並分別以氣爆責任傾向高雄市為觀察組（氣爆責任傾向中央政府為對照

組）、滿意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方式為觀察組（不滿意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方

式為對照組）、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爆方式為觀察組（不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

爆方式為對照組）、滿意中央政府施政表現為觀察組（不滿意中央政府施政表

現為對照組）、滿意高雄市政府施政表現為觀察組（不滿意高雄市政府施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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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對照組）。政黨認同部分則分成泛藍、泛綠以及中立者三個類型，並以泛

綠政黨認同者為對照組，其餘兩類為觀察組。性別以女性為對照組，男性為觀

察組。年齡以 20-29歲為對照組，其餘年齡層為觀察組。教育程度則以小學及

以下教育程度為對照組，其餘教育程度為觀察組。

表三的模型一僅先分析選民對責任歸屬的認知、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事件

的滿意度、及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的滿意度等三個變數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

決定。結果顯示這三個變數皆顯著地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其中，與那些認為

中央政府應該為氣爆事件負起較大責任的受訪者相較之下，認為高雄市政府應

該為氣爆事件府起較大責任的受訪者，在選舉中更不傾向投票支持尋求連任的

陳菊（即多數傾向將選票支持挑戰者楊秋興）；其次，與不滿意高雄市政府處

理氣爆方式的受訪者比較起來，滿意高雄市政府對氣爆事件處理方式的受訪者

有很高的傾向在選舉中支持陳菊；再者，相較於那些不滿意中央政府對氣爆事

件處理方式的受訪者，對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的表現感到滿意的受訪者，有

很明顯的傾向沒有在選舉支持陳菊。此一簡化模型顯示氣爆事件的責任歸屬以

及後續對中央與地方政府氣爆處理表現的評價，影響了選民在市長選舉中的投

票意向。

模型二則進一步納入選民對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整體施政評價。結果一方面

持續支持模型一的發現，即責任歸屬、對兩造政府的處理評價持續對選民投票

具有顯著影響，並顯示在新加入的施政表現變數上，也呈現與理論預期相符的

結果，即相較於不滿意中央政府施政表現的受訪者，滿意中央政府施政表現的

受訪者可能出現不支持現任者陳菊，而是支持挑戰者楊秋興；而相較於不滿意

高雄市長陳菊施政表現的受訪者，滿意其表現的受訪者非常顯著地會傾向會將

選票支持陳菊。模型三再加上受訪者的政黨認同與基本社會人口資料後，分析

結果發現與氣爆相關問題的三個變數仍然對選民的投票決定具有影響力，但在

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爆問題上，即使仍有重要性，其顯著程度則稍微減低。而

在施政表現評價上，可以發現滿意中央政府施政表現的問題已經不再對選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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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決定具影響力，但對高雄市長滿意與否則仍舊具有重要性。此外，傳統文獻

所強調的政黨認同因素，以及受訪者的年齡與教育程度差異，也會影響選民的

投票。其中，相較於泛綠政黨的認同者來講，泛藍政黨的認同者或是抱持政黨

中立的選民更傾向在選舉中支持挑戰者楊秋興；相較於 20-29歲的受訪者來講，

年齡在 50-59歲的受訪者更傾向支持挑戰者楊秋興；相較於國小及以下教育程

度的受訪者來講，國、初中教育程度的受訪者也更傾向支持挑戰者楊秋興。更

重要的是，模型三的分析清楚顯示，即使納入政黨認同此一長期心理因素，

民眾在此氣爆事件中對政府的「課責」仍然發揮著左右其投票決定的顯著影 

響。⑦

伍、結語

Manin、Przeworski和 Stokes（1999）在將近 20年以前即清楚說明政治課

責的內涵與主要的實踐方式，此一說明提醒研究者，政治課責雖然在字面上容

易令人聯想到「課責」即是具有懲罰性的責任追究，但實質上，課責除了懲罰

施政不良的現任者之外，也包含獎勵施政表現令人滿意的現任者。本文以氣爆

事件作為課責研究對象，從兩個層次來探索民眾的主觀認知，一是氣爆發生的

責任歸屬，二是氣爆處理是否令人滿意。顯然，高雄市選民對第一個問題的意

見分布是比較分散的，認為高雄市政府與中央政府對於氣爆事件的發生都有責

任，但在第二個問題上，高雄市政府在氣爆發生後的整體回應作為，包含救災、

重建、甚至是發言立場等，大體上都得到市民的認同；相較之下，中央政府對

災後的處理方式並沒有受到太多市民的認可，此一差異也顯現在最後的投票決

⑦ 在整體分析中，本文也進一步考量主要變數之間的交互作用可能造成的影響，參考相關
研究的方法（Berry, DeMeritt, and Esarey, 2010; Tsai and Gill, 2013），經過檢證分析之後，
得出結果與本文的理論一致，即選民的責任歸屬認知不會因為是否滿意地方政府處理氣

爆事件而有所差異，但會因為是否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而有所差異。詳細內容請

參閱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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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多數滿意高雄市政府對氣爆事件處理方式的選民，在市長選舉時顯著地支

持尋求連任的陳菊。

此外，課責研究經常探索的施政表現問題也對選民的投票決定具有影響

力，尤其是對高雄市政府施政表現的評估，要比對中央政府施政表現的評估，

對選民的投票決定更有影響力。這一差異的來源可能是本文以高雄市長選舉為

檢驗依據時，選民對於在地高雄市的政府各種作為更有切身感受，相較之下，

選民對中央政府所作所為的感受顯得較為遙遠。當然，這樣的差異也可能是來

自選民政黨認同所致，因為當政黨認同因素與政府施政滿意度同時進入模型分

析時，原來滿意中央政府施政表現並且投票支持挑戰者楊秋興的關聯性不再顯

著，而滿意高雄市政府施政並支持現任者陳菊的關聯性持續重要。因此，以本

研究的發現證實 2014年的高雄市長選舉當中，高雄市政府對於氣爆事件處理

方式的確有利陳菊尋求連任，再者，高雄市政府的施政表現也是促使選民持續

支持陳菊的原因，至於政黨認同因素則相當吻合現階段台灣選民在藍綠分野架

構下的結果。事實上，本文的關注焦點不在討論政黨因素是否持續在市長選舉

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是在接受政黨因素為影響選民投票重要因素的前提下，將

更多的篇幅用在討論氣爆事件相關問題與施政滿意度評價的重要性。

在理論的關懷上，本文雖然認同其他研究者對回溯性投票的質疑，但本文

的出發點並不是在否定回溯性投票的價值。不可否認的，Achen與 Bartels在其

共同著作所高舉「選民是短視的」或是「選民的回溯是一種盲目的回溯」的論

點是相當具有說服力的，然而，在行為面的觀察與探索上，選民在投票時的確

會參考檯面上政治人物的表現，而且其參考結果也會在投票決定中產生作用。

因此，在認知到選民的回溯可能是短視與盲目之餘，無可否認，選民短視或盲

目的回溯結果仍舊會影響其投票決定。換言之，不論資訊是否充分到可以產生

「正確」的評估，選民心中總是對政治人物或政府的表現有一把主觀衡量的尺，

當選舉到時，選民心中這把主觀的尺便會產生作用。這一結果自然與古典民主

理論所要求的公民政治有所差異，且由於資訊成本問題，公民的實際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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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或少都會有短視或盲目的部分。換句話說，公民的政治參與都有不同程度

的理性與感性的結合。

更為精確地說，氣爆事件與傳統經濟表現的回溯評估與投票研究相較之

下，更具有議題投票（issue voting）的意涵，即氣爆事件的發生，以及接下來

高雄市政府與中央政府對事件的處理態度，會如何影響四個月之後的市長選

舉。對選民來講，氣爆事件提供兩造政府更為即時的表現評估，但即便如此，

也不必然就有足夠的資訊對政府表現作正確評估，且電話訪問的限制也無法進

一步提供民眾究竟是依據何種標準來進行評估，比較可以確定的是，不論是民

眾的資訊性質如何，對於氣爆事件責任與表現評估，總有一些想法，而這些想

法也的確影響四個月之後的市長選舉。本文的研究並無法解決回溯評估過程中

選民的資訊充分或是正確的問題，選民的評估可能來自客觀資訊，但也可能來

自主觀的認知。

在這樣的理解上，本文以高雄市民普遍關注的氣爆事件來檢驗選民在隨之

而來的市長選舉之投票決定，同樣也會受到選民是短視與盲目的質疑，這一部

分的質疑仍具有正當性，但是，採用氣爆事件作為研究主角，在相當程度上也

可以更加確認選民對該事件的熟悉程度，並在選舉中檢驗其重要性，而其結果

顯現高雄市民對於氣爆事件的責任歸屬、中央政府與高雄市政府對氣爆的處理

評價，的確會影響其市長投票決定。從比較保守的角度來講，這樣的發現仍舊

可以說明在特殊事件如果受到普遍注意，具有比較多的正反面資訊可供選民思

考，加上離選舉日不遠時，選民仍舊可以相當程度地透過回溯評估的結果來決

定其投票對象，因此，在此事件的分析上，如同 Key（1966）經常被引用的說

法「選民並非是愚蠢的」（voters are not fools）一樣，高雄市的選民在市長選

舉時並非全然不理性。

再者，不同於前述王文誠利用尺度政治解釋陳菊市長如何藉由氣爆事件贏

得連任的研究，本文則以選民的認知與態度切入，從調查資料中探索氣爆事件

如何影響選民的市長選舉決定。相較之下，王文誠之研究著重氣爆事件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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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高雄市政府以及中央政府雙方的鬥爭，而本文則重在另一個行動者：

高雄市民及其對整個事件與兩造政府之作為的看法。這兩個研究途徑雖然在研

究焦點與理論應用上有所不同，但最後同樣可以解釋現任市長為何在遭遇突發

事件時仍然可以贏得選舉，在研究突發事件如何影響選舉的文獻相對不足的情

況之下，這兩個研究途徑可以是未來研究的參考。

然而，針對突發事件政治效應之研究仍須注意以下可能的限制。首先，不

論是採用何種研究途徑，一個比較完整的研究內涵，應該儘量納入突發事件的

重要行動者（即事件的利害關係人），因此，高雄市政府、中央政府、高雄市民，

甚至是參與災後救災與重建的社會團體等，都是重要的行動者，彼此之間的互

動會相互影響，如何更周延地以全面性（holistic）的角度來進行分析是有必要

的。其次，突發事件的後續演變需要考慮時間的因素，以本次氣爆事件為例，

從 2014年 7月 31日開始，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民、與中央政府持續針對法律

責任的釐清、賠償金額的商討、以及傷者復健、災區重建等重大問題持續有所

互動，其過程不僅複雜且冗長，而本文在進行電訪資料蒐集時，卻必須考量不

能離開市長選舉的時間太久，因此僅能在選舉之後兩個月內完成調查，但實際

上，本事件的政治效應仍舊在持續發酵中，因此，嚴格來講，本文僅能以該事

件對市長選舉的影響作有限的分析，不是全盤地對事件的政治效應做討論。

第三，高雄市所具有的地緣特性也值得討論，高雄市在近十年來的政治生

態持續是綠大於藍，國民黨本次所推出的候選人楊秋興雖然出身高雄地區，也

具有行政首長資歷，但相對個人聲望與陳菊相比則顯得不足，既使有在中央執

政的國民黨作為支援，但仍力有未逮，此一因素值得考量。或者，如果換一個

場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都屬於同一政黨陣營，則突發事件的政治影響又如

何？這一個問題目前難有令人滿意的解答，但可以確認的是，研究 2014年高

雄市氣爆事件對市長選舉的影響時，個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例如，中央政府

與地方政府的政黨生態、兩造政府對特殊事件的反應差異、事件責任的釐清程

度、媒體報導型態、事件發展各階段的民眾感受差異、甚至是直接受災民眾（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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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災區的高雄市民）與間接受災民眾（非災區的高雄市民）的感受差異等，都

是未來研究特殊事件政治影響時須要特別注意的。⑧

最後，本文的研究核心，旨在探討單一突發事件是否影響選民之投票選擇，

亦即選民「課責」的選舉效果，性質上屬於一個橫斷面（cross-section）的個

案研究（case study），以此方式來驗證氣爆事件中所展現之選民課責對投票選

擇之影響，仍屬一適當的研究方法。當然，就因果推論的效度而言，實驗設計

（experimental design）結合跨時研究（longitudinal study），能夠比橫斷面個案

研究，得到更具通則性的因果推論結果。因此，在本文的個案研究基礎上，未

來若欲更進一步驗證「課責」對選民投票行為、甚至如何影響民主治理成效的

因果關係，可藉由嚴謹實驗設計以及搜尋適當比較案例與調查資料，來進一步

建構更具全面性的課責理論。

⑧ 事實上，氣爆後的一年（2015年），氣爆受難者與市府、李長榮化工等業者已達成和解，
並於高雄地方法院完成公證三年時間，且氣爆後三年期間，高雄市政府雖然陸續在七件

氣爆國賠的訴訟皆遭敗訴，高雄市政府也將高達 45.6億多元的善款陸續用於各項重建，
並再編列 6.8億元用於長達 35年的支持照顧費用。但即便如此，高雄八一氣爆自救會會
長陳冠榮，仍在氣爆 3周年之際投書媒體表示除了求償問題之外，真相仍然未明〔按：
其認為該負法律刑責的人仍未負責〕（楊繼宇，2017）。這些後續的發展同樣也會影響高
雄市民對整體事件的看法，以及對政府表現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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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內容以及變數值的編碼方式

變數名稱 問卷內容 編碼方式

被解釋項

市長投票

對象

在這一次高雄市長選舉中（去年 11月 29日），
請問你把票投給那位候選人？

1 楊秋興
2 陳菊
3 周可盛
92 無投票權
93 沒去投
94 投廢票
99 無反應

迴歸分析時，選項 1
重新編碼成 0；選項 2
重新編碼為 1；其餘選
項重新編碼成系統遺

漏值。

解釋項

氣爆事件

注意程度

在去年 7月底發生氣爆（臺：爆炸）之後，請問
您對這件事情的後續發展（臺：後來的發展）注

不注意（臺：咁唔注意）？【訪員追問強弱度】

1 非常注意
2 有點注意
3 不太注意
4 非常不注意
9 無反應

氣爆責任

歸屬

請問您認為這次氣爆（臺：爆炸）的發生，是中

央政府還是高雄市政府應該負比較大的責任？

【訪員追問強弱度】

1 中央政府負全部的責任
2 中央政府負大部分責任
3 高雄市政府負大部分責任
4 高雄市政府負全部的責任
5 一半一半
6 都有
7 李長榮公司（業者）
8 吳敦義前高雄市
9 以前的中央政府
10 以前的高雄市政府
99 無反應

迴歸分析時，選項 1、
2、8、9、10重新歸併
為「責任歸屬中央」，

編碼成 0；選項 3、4
重新歸併為「責任歸

屬地方」，編碼為 1；
其餘選項重新編碼成

系統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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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名稱 問卷內容 編碼方式

高雄市政

府處理氣

爆滿意度

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臺：

爆炸）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唔滿意）？【訪

員追問強弱度】

1 非常滿意
2 有點滿意
3 不太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9 無反應

迴歸分析時，選項 1、
2重新歸併為「滿意市
政府處理」，編碼成 1；
選 項 3、4 重 新 歸 併
為「不滿意市政府處

理」，編碼為 0；其餘
選項重新編碼成系統

遺漏值。

中央政府

處理氣爆

滿意度

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中央政府處理氣爆（臺：

爆炸）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唔滿意）？【訪

員追問強弱度】

1 非常滿意
2 有點滿意
3 不太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9 無反應

迴歸分析時，選項 1、
2重新歸併為「滿意中
央政府處理」，編碼成

1；選項 3、4重新歸
併為「不滿意中央政

府處理」，編碼為 0；
其餘選項重新編碼成

系統遺漏值。

中央政府

施政滿意

度

請問您對國民黨執政的中央政府，過去一年來的

整體表現滿不滿意（臺：咁唔滿意）？【訪員追

問強弱度】

1 非常滿意
2 有點滿意
3 不太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9 無反應

迴歸分析時，選項 1、
2重新歸併為「滿意中
央政府施政」，編碼成

1；選項 3、4重新歸
併為「不滿意中央政

府施政」，編碼為 0；
其餘選項重新編碼成

系統遺漏值。

陳菊市長

施政滿意

度

請問您對陳菊擔任（臺：做）市長以來的整體表

現滿不滿意（臺：咁唔滿意）？【訪員追問強弱度】

1 非常滿意
2 有點滿意
3 不太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9 無反應

迴歸分析時，選項 1、
2重新歸併為「滿意陳
菊市長施政」，編碼成

1；選項 3、4重新歸
併為「不滿意陳菊市

長施政」，編碼為 0；
其餘選項重新編碼成

系統遺漏值。

資料來源：游清鑫（2015）。

附錄一　問卷內容以及變數值的編碼方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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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主要變數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由於在交互作用模型中，不能直接解釋自變數的係數，本文提供邊際效果

作為解釋依據。模型四是模型三加上「氣爆責任歸地方」和「滿意市府處理」

的交互作用項。模型四的結果顯示，當選民不滿意市府對氣爆的處理時，「氣

爆責任歸地方」對投票給陳菊的（95%CI）邊際效果為（-3.428, 0.499）；當選

民滿意市府對氣爆的處理時，「氣爆責任歸地方」對投票給陳菊的（95%CI）

邊際效果為（-6.277, 1.396）。此結果意謂選民對責任歸屬的認知，對其投票行

為的影響並不會因選民是否滿意高雄市政府對氣爆事件的處理而有所差異。

模型五是延續原有模型三加上「氣爆責任歸地方」和「滿意中央處理」的

交互作用項。模型四的結果顯示，當選民不滿意中央對氣爆的處理時，「氣爆

責任歸地方」對投票給陳菊的（95%CI）邊際效果為（-3.383, -0.860）；當選民

滿意中央對氣爆的處理時，「氣爆責任歸地方」對投票給陳菊的（95%CI）邊

際效果為（-5.092, 0.588）。此結果意謂選民對責任歸屬的認知，對其投票行為

的影響部份受到選民是否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而有所差異。換句話說，

民眾對地方政府的「課責」會因為不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而降低其投

票給陳菊的可能性。然而，此影響效果卻不存在於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

的情況。

綜合模型三、模型四與模型五的結果，本文作者認為本文主要的自變數「氣

爆責任歸地方」是直接影響依變數，此結果與本文的理論一致，即選民對於責

任歸屬的認知是會影響其投票決定的，而此影響效果並不會因為其是否滿意地

方或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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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四

責任歸屬、處理評價、施政滿

意度、交互作用項與其他基本

變數

模型五

責任歸屬、處理評價、施政滿

意度、交互作用項與其他基本

變數

B S.E. Exp
（B） B S.E. Exp

（B）
截距 2.984* 1.600 19.763 3.418** 1.537 30.506
氣爆責任歸地方 -1.465 1.002 .231 -2.122*** .644 .120
滿意市府處理 3.864*** 1.183 47.660 3.088*** .707 21.923
滿意中央處理 -.975* .582 .377 -.889 1.093 .411
滿意中央施政 .130 .832 1.139 .146 .841 1.157
滿意市長施政 2.395*** .651 10.966 2.443*** .655 11.502
泛藍政黨認同者 -5.209*** .781 .005 -5.172*** .773 .006
中立者 -1.561** .656 .210 -1.577** .661 .207
男性 -.300 .465 .741 -.350 .467 .705
30-39歲 -.591 .726 .554 -.595 .725 .551
40-49歲 -.478 .783 .620 -.479 .784 .619
50-59歲 -2.18** .968 .109 -2.145** .948 .117
60歲及以上 -1.549 1.152 .212 -1.601 1.144 .202
國、初中 -2.889** 1.279 .056 -2.680** 1.250 .069
高中、職 -.062 1.033 .940 .018 1.039 1.019
專科 .365 1.228 1.440 .452 1.235 1.571
大學及以上 -1.793 1.189 .167 -1.727 1.118 .178
氣爆責任歸地方 *
滿意市府處理

-.976 1.198 .377

氣爆責任歸地方 *
滿意中央處理

-.130 1.176 .878

N 564 564
Cox & Snell R2 0.447 0.446
Nagelkerke R2 0.786 0.785

資料來源 : 游清鑫（2015）。
說　　明：***: p<0.01; **: p< 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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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Voting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Gas Blast of Kaohsiung City in 2014

Ching-hsin Yu, Tsung-han Tsai and Chang-chih Lin

Abstract
“Throwing the rascal out” is one of the bedrock principles in modern democracy. The 
idea of “accountability” is thus realized by replacing under-performed politicians by 
qualified ones. However, it is often found that citizen fails to identify the real “rascal” 
as well as non-performance issues carries more weight in citizen’s voting choices in 
election. In Taiwan, the demand for accountable governance is even more pressing 
as Taiwan has entered a new phrase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vent of gas blast in Kaohsiung City in 2014 as a case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voter’s choice in the year end election for city 
mayor.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citizen’s perception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of the event and how the perception affects citizen’s vote choice in mayoral ele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post-election surve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conventional factors such as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approval rating, citizen’s 
perception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nd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s responses 
toward the event also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election. It also shows that, comparing 
to the long term psychological or ambiguous approval factors, the gas blast event as a 
case study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s more able to examine the electoral impact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 a brief concluding remarks and 
the suggestions of studying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Taiwan will be provided.

Keywords: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voting behavior, government performance, gas 
blast, mayoral election of Kaohsiung City in 2014.


